台州市环境保护局等三部门关于台州市执行国家机动车相应阶段性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通告
发布时间：2013-09-27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批复》（国函[2012]146号），环保部《关于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推进大气PM2.5治理进程的指导意见》（环发[2012]129号），省环保厅、省公安厅和省交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浙环发[2013]22号）以及相关汽车与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标准和规定，经研究决定：
一、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生产、销售、注册登记和转入登记的机动车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机动车现阶段相应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气体燃料点燃式汽车执行国家第五阶段（国Ⅴ）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轻型汽油、轻型柴油、重型压燃式、重型点燃式（除气体点燃式）、两用燃料（除气体点燃式）汽车执行国家第四阶段（国Ⅳ）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摩托车（含两轮、三轮和轻便摩托车）执行国家第三阶段（国Ⅲ）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三轮及低速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执行国家第二阶段（国Ⅱ）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上述标准中，重型压燃式和重型点燃式（除气体点燃式）车型自2013年7月1日起执行，轻型柴油车由国家另行确定执行时间（暂时仍按照国Ⅲ标准执行），其余车型均为现行标准。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生产、销售的发动机一并执行上述相应车型的国家机动车阶段性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环保部门对满足上述标准的新购置机动车按照有关规定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对外地转入机动车实施排气污染物控制装置查验、核对原环保标志有效性后，出具相应的环保车型证明材料并核发新环保标志。
三、公安部门对满足上述标准的机动车依法办理注册登记或转入登记，对不满足上述要求的机动车不予办理相应手续。
四、交通部门对营运车辆选型实行机动车环保车型达标审核监督，达不到上述标准的车辆不予办理营运许可证，同时鼓励客运公交车提前执行国家机动车下一阶段排放标准。
五、在本通告发布之日前，重型压燃式、重型点燃式（除气体点燃式）国Ⅲ车型新车购买合同已签订的，须在2013年8月31日前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在用车转出手续已办毕的，须在本通告下达之日起10天内办理转入登记手续。
达到国家机动车阶段性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环保车型目录，可登录“机动车环保网”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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